机电公司自用设备管理考核条例
1. 目的

加强公司自用设备管理，确保自用设备管理工作受控。

2. 适用范围
适用公司自用设备管理工作。

3. 职责
3.1生产安全部

3.1.1  负责制定和完善公司自用设备管理考核条例。

3.1.2  负责对各单位的自用设备管理工作的管理、检查、考核。
3.2 经营部

3.2.1  负责公司自用设备管理考核的落实。

3.3 各单位

3.3.1  负责制定和完善本单位自用设备管理考核办法，并组织检查、考核、落实。

3.3.2  遵守公司自用设备各项管理规定，确保各项管理工作受控。

4. 考核细则
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考核标准

	1
	未制定本单位自用设备管理制度，或管理制度不全。
	处罚：300～500元

	2
	设备台帐不全与实际不符，未及时清查更新，隐瞒漏记。问题严重的追究领导责任。
	处罚：100～1000元

	3
	设备购置未按公司管理程序申报、审批，擅自进行采购，所发生费用全部由本单位承担。
	处罚：200～1000元

	4
	设备购置未根据单位需要进行论证，或选型不当造成设备无法使用，或使用价值不大。
	处罚：500～3000元

	5
	设备采购不当，造成设备未按要求采购或质量有问题。
	处罚：300～1000元

	6
	设备验收把关不严，造成设备问题未及时发现。
	处罚：100～500元

	7
	设备使用不当，造成损坏。
	处罚：100～500元

	8
	设备管理不善，造成丢失。
	处罚：100～1000元

	9
	设备未按管理规定，定期维护保养，没有维护保养记录，维护保养记录不真实。
	处罚：100～300元

	10
	设备故障未及时处理，造成设备无法使用，影响生产。
	处罚：100～500元

	11
	设备外委修理未按程序进行申报、审批，所发生费用全部由本单位承担。
	

	12
	设备资料管理不善，造成资料不全丢失。
	处罚：100～300元

	13
	未按时上交自用设备管理月报表
	处罚：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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